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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运动事件中时间属性的凸显

张　 东　 赞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北京 100037)

[摘　 要] 　 “在”在古代汉语中常用为运动动词,包含运动动词所具有的基本的语义要素。 随着其语法化进程的发展,
“在”所具有的运动动词的语义框架仍然被保留下来,这成为其转变为时间副词的重要因素。 在运动过程中,运动主体和运动

目标之间这种空间差距的特点投射到时间领域,从而使“在”表现出不同的语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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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百科全书》对“时”做了明确的界定,并
指出了“时”的量度功能。 认知主体可以通过“时”
将事件定格于一定的时间领域。 “时”是对物质运

动过程的描述即一种过程,“间”是人为的划分,是
对“时”的具体认知。 人类将自己融入到自然时间

中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并对其进行划分,时间成为思

维对物质运动过程的分割、划分。 一个语法结构式

能够进入交际领域离不开谓词相关语法属性的凸

显,“时”就是谓词重要的语法属性。 语言中的时间

系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事件本身所具有

的时间属性特征在语言中的反映,另一方面是表述

事件时间特征的语言形式[1]。 前者指的是时间本

身在自然时间中发生的情况,后者是人们用语言来

确定“时态”在一定时空中的真值,这种用来表达所

述事态之发生时间的语言形式为时制。 汉语作为意

合型语言,时间领域中的表示时间的语法成分是对

“时”的重要编码,它可以使一个抽象的结构式转化

为具体的句子。 在现代汉语中,“在”怎样来表示动

作的时间因素? 我们将从运动事件的角度,运用语

法化及意象图式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一　 “在”的语义分析

《说文解字》:“在,存也。 从土才声。” 《尔雅·
释训》:“在,居也。” “存” “居”都表示事物的存在。

《说文解字》 《尔雅》分别把“在”解释为“存、居”。
段玉裁说:“今人于在存字皆不得其本义。”我们从

后世注释中或能窥测“在”的一些语义信息。 《说文

解字》:“在,从土才声”。 “土”表明了它的本义所处

的认知领域,即跟物理空间有一定关系。 《尔雅》:
“在,居也。”;《说文解字》:“居,蹲也。”“蹲”强调身

体重心下移,即人体基础部分的下移。 “蹲”为何有

人体基础意这一语义特征? 我们可以从“尊”的同

族字中来探究。 古代汉语中“尊”的同族字有“臀、
殿、顿、墩”等字。

《说文解字》:“殿,髀也。 从尸,下丌居几。”段

玉裁说:“殿为人之下基”是就人之居处状态来说

的,坐时可见股外,人之双股一似凡物之基。 后来造

“臀” 字,因方言又造“腚” 字。 许嘉璐先生指出,
“殿”“臀”皆以在人体之下,重且实,故与敦(墩)、
顿、尊诸字同源。 《韵会》:“墩,平地有堆曰墩,后引

申出建筑之基,也有厚重之意。”如“桥墩”,为桥之

基础。 《说文解字》:“尊,高称也。”《广韵》:“尊,重
也,贵也。”现代汉语中的“尊重、尊敬”仍能透露出

“重”的语义信息。 所以,“殿、尊、顿、墩”均有“重”
意,并且有基础之意。 《尔雅》把“在”解释为“居”
强调了“在”的空间性。 《说文解字》把“居”解释为

“蹲”,强调了“居”的稳定性,即不轻易迁走,这跟

“重”意相关。 从语义上来看,“在”从“土”表明了



事物的空间存在性,“土”为事物之基。 “在”从本义

上还含有一定的稳定性或者长久性。 故“在”作为

运动动词时强调事物在物理空间中的稳定状态。
“在”是古今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甲骨文中已经有大量“在”字出现。 对于“在”的研

究,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探讨“在”的词性问题。 学

界关于“在”的词性探讨存在一定分歧。 其中,胡光

炜、管燮初、陈梦家、张玉金、赵诚等学者把甲骨文中

的“在”视为介词,郭锡良、杨逢彬则把“在”看作动

词[2]。 根据《现代汉语八百词》,“在”可以用作动

词、副词以及介词[3]。 作为动词时,主要表示某人

在某一场所。 例如,我在家。 当用作副词时,表示

“正在”。 如,红旗在飞扬,牛羊在奔跑。 一般来说,
当“在”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时,常常以说话时间为参

照点。 当“在”作为介词时,既可以表示某人处于一

定空间中,也可以表示某物的物理位置。 姑且不论

“在”的语法功能,从语义上而言,“在”均凸显出动

作的运动主体与运动目标的一致性。

二　 运动动词“在”

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运动着的事物总

是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语言学中把包含

运动或维持固定位置的情境叫做运动事件。 美国语

言学家伦纳德·泰尔米(Leonard. Talmy)指出,运动

事件主要包括四个语义要素:(1)焦点( figure),它
是运动的主体,移动或者处于某种状态的事物。
(2)运动状态,运动的两种可能状态———运动或者

静止。 (3)路径(path),事物相对于参照点的运动

方位和路线。 (4)背景(ground),运动的物理环境,
如源头、目标和位置[4]。 以上四个语义要素构成了

运动事件最为核心的元素。 在运动事件中,运动路

径是运动主体相对于参照点运动的方位和路线。 如

果没有路径或其它表达路径的成分,就没有所谓的

运动事件。 运动路径表示运动主体在空间上的位

移。 因此,路径对运动主体具有一定的量度作用。
从《尔雅》把“在”解释为“居”来看,上古汉语

中“在”是一个运动动词。 “在”的运动事件中同样

包含四个基本的语义要素:运动主体、状态、路径和

目标。 例如:
(1)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

众士,奉辞伐罪。 (《尚书》)
(2)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 (《诗经》)
在这一组句子中,运动的主体分别为“君子、小

人、伊人”,运动的目标也为“野、位、水”,运动状态

均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运动路径也是运动目标表示

运动主体所在的空间范围。 从“在”的语义上我们

可以看出,当“在”表示“存”“居”之意时,运动方式

并没有特殊的限制,说话时间为参考时间,说话时间

与主体的运动时间没有时间差,二者处于同一时间

范围内。 整个句子的时间要素通过说话时间表现

出来。
从语义特征上看,“在”的“个性义素”较少,语

义相对简单。 关于古代汉语中的静态的运动动词,
古代汉语中“立、坐、卧、依”等都可视为广义的运动

动词。 “立”“坐”“卧” “依”作为运动动词时,运动

方式是运动动词重要的语义要素,它们的语义密度

较大,在语言的发展中不容易虚化。 “在”作为运动

动词,包含了运动事件所具有的基本的语义要素,并
且个性义素较少,对动作方式没有具体的要求。 这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的搭配范围比较广,在历

时的演变中容易虚化的特点。 “在”作为一个运动

事件,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运动主体、路径和目标三

者是一体的。 根据前文的相关论述,当运动目标与

运动路径成为一体时,运动路径对运动主体具有一

定的量度作用,它可以量度运动主体在时空范围内

的运动情况,即量度运动主体在时间和空间领域中

的状态。 例如:
(3)成王在

∙
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

诰》。 (《尚书》)
(4)予在

∙
京师,与群从少年习业,或倦闷时,同

诣此处。 (《北里志》)
在这一组句子中,“成王在丰”,“丰”是运动的

目标同时也是运动路径,所以其量度作用表明主体

“成王”所处的空间位置是“丰”。 路径的量度作用

表现在“主体”始终处于一定空间范围之内,而没有

超出这一既定的范围。 同样,“京师”也是“予”在物

理空间里的一个范围,是主体运动的路径。 当“在”
作为一个介词时,同样也可以表示运动主体的空间

位置。 例如:
(5)王生问了缘故,便对那客人道:“如此价钱

也好卖了,如何只管在
∙

我家门首喧嚷? (《初刻拍案

惊奇》)
(6)却说王家家童们在

∙
县里打听消息,得知家

主已在 监 中, 吓 得 两 耳 雪 白, 奔 回 来 报 与 主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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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刻拍案惊奇》)
在这一组句子中,“在”从功能上已经演变为介

词,这是句法单位之间重新分析的结果。 “在我家

门首喧嚷”的参照点是说话时间,所以可以看作是

“在我家门口,在喧嚷”的省略形式,运动主体的空

间位置和说话者的空间位置处于重叠的状态;“王
家家童们在县里打听消息”也可以看成“王家家童

在县里”与“王家家童在打听消息”的省略形式。 从

运动事件的角度来看,“喧嚷”作为一个动作,它在

时间轴上有一个持续的续段,这个时间续段恰好可

以充当运动的路径,同时也充当了运动的目标。 运

动路径的量度作用表现在运动主体只能在这个时间

的续段中活动,从而反映出运动主体在时间领域中

的一个状态;同样,“打听消息”作为一个事件也有

一定的时间续段,这个续段充当了运动的目标和路

径,运动主体“家童”也要在这个续段范围内运动。
因此,这一组句子可以表示运动主体在空间和时间

领域中的两种状态。 这样“在”的运动事件就把运

动主体定位于既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中,同时

将运动主体和说话者的空间位置重合在一起。
当“在”表示主体的处所时,跟介词“於”的功能

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二者的差别。 “王家

家童们在县里打听消息”可以转换为“王家家童们

打听消息于县衙”。 后一句的句法结构比较符合上

古汉语中的句子的格式。 上古汉语中常常把表示方

所的词语放在后面,这样就缺少了表示时间的因素。
所以,在上古汉语中,往往在句子前面添加时间名词

来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的
发展跟句法格式的变化还有一定的联系。 通过这两

组句子我们可以看出,当“在”表示运动事件时,虽
然词性发生了变化,但是运动图式没有变。 当运动

主体处于运动目标的范围时,运动目标并不是作为

一个质点出现的,自身有一定的范围。 这个范围在

空间领域表现为后一个物理空间,在时间领域则表

现为动词在时间轴上的一个续段。 运动主体则在这

个范围内运动或者停留而没有超出既定的范围。
“在”从微观层面具体来说明一个动词在时间轴上

所呈现出的“量”。 时间副词作为微观时间系统的

重要成分凸显一种模糊“量”。 张东赞(2019)将表

示时间属性的“在”从语义的角度归为“差距类”时
间词[5]。 这种差距表现为运动主体与运动目标是

重合的。 现代汉语中表示时间要素的差距类词语还

有“才、就、快、在、老早、早已、已经、刚、刚刚、忽然、

立刻、马上、赶紧……。”
对于汉语这种重视意合的语言来说,从现有的

词汇和语法形式中衍生新的表达方式或者扩展原有

的表达形式的用途用以表达新的概念,是解决其结

构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矛盾的重要方式,这体现了

汉语语法上的一个特点。 随着句法结构的不断复杂

化,“在”不仅仅可以表示运动主体的范围,还可以

表示事件中其它参与者的空间范围。 例如:
(7)我在

∙
花园里看见了那只猫。

(8)我在
∙

柜子里找到了那件灰色的衬衫。
对于前一句中,“花园里”作为一个空间场所也

是动作发生的一个背景(background),可以容纳两

个参与者(figure),其中一个是运动的主体。 后一句

中,“柜子里”已经不再是主体的运动目标了。 因

此,在复杂的事件中,“在”的运动目标可以是不同

参与者的范围。 “在”用来表示事物的某种方位。
“在”作为一个特殊的运动事件,运动路径和运动路

标一致,运动主体在运动目标处停留,表示主体的一

种存在方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空间与时间是事

物存在的基本形式。 因此,运动动词“在”是对运动

主体的一种判断,是主语在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方式。

三　 介词“在”的历时考察

语言不是简单地反映世界,而是对世界实施范

畴化的同时给世界加一个结构、一个框架,这样才能

更好地把握客体世界。 人类对客体世界的认识过程

同时也是人类利用语言对客体世界进行测量的过

程。 作为认知主体,人们对方位的认知大多是以人

为参照点。 “在”在上古汉语中的用法就表现出这

一特点。 在上古汉语中,“在”往往表示运动主体所

处的一个空间位置。 例如:
(9)殷民在

∙
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

勿宥,惟厥中。 (《尚书》)
(10)虽尔身在

∙
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

若,无遗鞠子羞!”(《尚书》)
(11)周公在

∙
丰,将没,欲葬成周。 (《尚书》)

当运动主体为人,运动目标为典型的物理空间

时,“在”的运动属性就比较突出,此时的时间因素

主要表现为说话时间。 不过,在上古汉语中,“在”
还可以用来表示实体之间的物理位置,在《山海经》
尤为常见。 例如:

(12)貊国在
∙

汉水东北。 (《山海经》)
(13)东胡在

∙
大泽东。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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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羽民 国 在
∙

其 东 南, 其 为 人 长, 身 生 羽。
(《山海经》)

“在”的运动事件中,运动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

以是物体,当运动主体为人的时候,“在”的运动性

比较强。 当运动主体为物的时候,表示实物之间稳

定的空间位置。 这跟“过”和“就”有较大的差别[6]。
“过”和“就”强调的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主体自身包

含一定的活动性。 “就”强调运动主体与运动目标

之间的差距,运动主体侧重凸显一种动态的运动倾

向[7]。 而运动状态为静止的“在”,其运动主体则可

以是静态的事物。 当主体为抽象的事物时,目标往

往也表示出一种性状,“在”的运动属性就更弱一

些。 例如:
(15)我闻曰:怨不在

∙
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 (《尚书》)
(16)惟厥罪无在

∙
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

于天。”(《尚书》)
先秦时期,“在”的运动主体可以是静态的物也

可以是有动态性的人。 由于我们要考察“在”的表

时间性,所以我们重点来看运动主体为人的情况。
随着语言的发展,运动目标的空间性降低,这主要表

现在运动目标可以是抽象的名词或者形容词。
例如:

(17) 子琰宿有善名, 在
∙

礼 无 违。 (《 风 俗 通

义》)
(18)朕在

∙
弱冠,未知稼穑之艰难,区区管窥,岂

能照一隅哉! (《后汉书》)
在这一组中,我们发现运动动词“在”的时空属

性的宾语空间性较弱。 其中,“在礼”和“弱冠”分别

表示的是抽象名词及时间段。 “在”的时间性相对

也就更弱,表现为时间上的量级中性。 “在”的时间

性的削弱,为其扩大使用范围创造了条件。
魏晋时期,已经出现了“主语+在+处所+动词”

的结构。 对于这一结构,当句子中没有其它时间词

时,事件的时间则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表示主体在

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一种状态。 当句子中有其它

时间名词时,则表示主体在该时间中处的一种状态。
例如:

(19)昔有一老母在
∙

树下卧。 (《百喻经》)
(20)昔有贫人在

∙
路而行,道中偶得一囊金钱,

心中大喜跃,即便数之。 (《百喻经》)
在这一组句子中,“在树下卧”这个事件是以

“昔日”为参照点的,表示运动主体“老母”在那个时

间段所处于的时间和空间状态。 “贫人在路而行”
也是以“昔日”为参照点,表示那个时间段上主体的

一种时空状态。 这一结构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很普遍

了。 例如:
(21)恰好渡口原有这个死尸在

∙
岸边浮着,小的

因此生心要诈骗王家,特地买他白绢,又哄他竹篮,
就把水里尸首捞在船上。 (《初刻拍案惊奇》)

(22)恰好张郎赶逐了引孙出去,心里得意,在
∙

浑家面前露出那要算计小梅的意思来。 (《初刻拍

案惊奇》)
在现代汉语中,当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时,“主

语+在+处所+动词”这一句法结构表示动作正在进

行。 例如:
(23)妈妈在

∙
厨房做饭。

(24)小明在
∙

操场打篮球。
在例(23)中,“在”既可以表示主体的空间属

性,也可以表示动作的时间属性。 二者具有一致性。
同样,例(24)中,“在”可以表示主体“小明”的空间

属性,也可以表示动作的时间属性。 “在”后面的运

动目标已经扩展为两个,其中一个表示空间,另外一

个表示时间。 前者既可以表示运动目标,还可以是

运动主体的运动背景。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随着

人们认知的加深,语义内容的不断丰富,句法形式为

了适应语义内容发展需要,其容量也要求扩大。 在

汉语中封闭类成员往往会成为一种形式标记,在句

法结构扩展中起到一定的标记作用。 在“主语+在+
处所+动词”这一句法结构中,“在”已经成为动作进

行的一种形式标记了。

四　 结　 语

就时间范畴说,在一个句子中最直接表示时间

的语法手段就是使用时间名词,但是语言作为交际

工具,经济性原则以及语言的模糊性要求有使用范

围大的词出现。 汉语中一些表示时体因素的虚词的

出现是汉语句子精密化的重要表现。 通过对“在”
的分析与考察发现,“在”作为一个静态的运动事

件,表示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状态。 当运动

的主体为物时,可以表示一种稳定的空间关系或者

事物之间的某种关联。 当运动主体为人时,运动的

目标为时间领域中的事件时,这个事件本身含有一

定的时间续段,表示主体在该时间领域中的一种状

态即正在进行。 根据运动目标的不同,“在”的语法

功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在”从运动动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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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间副词和介词的过程可以说是“去时空化”的

过程,即“在”表现为一定的时空中性,从而大大增

加了其活动力,一旦形成结构标记往往会成为句子

中的显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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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 Moving Events and Time Attributes Highlight in Morden Chinese

ZHANG Dong-za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zai” is often expressed as a moving verb, including the semantic elements of the moving verb.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the semantic framework of the verb has been retained,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time adverb. In the process of movement, the spatial gap between the subject of movement and the tar-
get of movement is projected into the time domain, so that “zai” can display different grammatical functions.

Key words:　 zai;　 sports events;　 tim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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